附件2
2023年度绩效目标与重点工作考核细则

一、《部门（单位）年度考核办法》（苏海院委〔2021〕21号）附件2规定：
高质量发展成效考核主要考核各单位、各部门的绩效目标达成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绩效目标
1.界定。主要包括已列入学校贯彻落实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实施方案、“双高计划”建设方案、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方案、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以及《江苏省地方普通高职院校（高水平高职院校）综合考核指标》《江苏省教育厅年度工作要点》等中引领性、非自测、易量化、可查证、能比较的核心指标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重大项目、重要荣誉等标志性成果。
2.设定。绩效目标分为基本绩效目标和特别绩效目标。基本绩效目标指部门单位必须完成的目标，将根据部门单位工作职责、适当兼顾部门单位之间相对平衡而设定，纳入年度考核计分体系。特别绩效目标是为了鼓励攻坚克难、争先创优、进一步提高绩效目标的层次与增量，面向职能部门设定的，与基本绩效目标同步考核，但不纳入年度考核计分体系，另外给予特别激励。特别绩效目标除年初设置外，将根据国家、省里相关项目、荣誉实际开展情况，适时设置。
3.基本绩效目标赋分。（1）基本绩效目标实行百分制，根据目标完成情况予以核定分数；（2）同类型的项目，等级指标和数量指标均可按等次比例予以递减赋分，其中，二等奖的赋分为一等奖的60%，三等奖为一等奖的30%，优秀奖为一等奖的10%；高于既定目标的不予加分，低于既定等级目标的数量指标不累计；（3）原则上同等级、同业务、不同类型的项目（如教学业务的国家级学生技能大赛与国家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可替换，如师资业务的省级教学创新团队与省级科技创新团队可替换，如教学业务的省级学生技能大赛与师资业务的省级技能大师不可替换），可由相关部门单位提出申请，经考核办研究，予以替换并认定。
4.特别绩效目标激励。（1）特别绩效目标激励标准为每项20万元；（2）特别绩效激励主要给予目标承接单位负责人和主要参与人员（原则上不超过3人），激励发放方式采取过程发放与结果发放相结合。随过程发放部分按照每个承接单位不超过1项激励预算金额的50%发放，剩余部分根据特别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发放。绩效目标有明确目标结果的，结果不成功，剩余部分不发放，并返回1项激励预算金额的20%。
（二）重点工作
1.界定：主要包括已列入学校《贯彻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实施方案》、“双高计划”建设方案、江苏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方案，以及《江苏省地方普通高职院校（高水平高职院校）综合考核指标》、江苏省教育厅年度工作要点中的主要建设任务与重要工作，以及为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实施的其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和其他方面的重要工作等。
2.设定：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设定，纳入年度考核计分体系。
3.赋分：重点工作实行百分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予以核定分数。
（三）考核程序
分四类进行考核。具体日常监控、检查与考核程序如下：
1.发展规划与质量管理处在4月前发布本年度绩效目标与重点工作实施计划。
2.监控与督查。采用日常考核方式监控督查。
3.评价与赋分。由考核办组织发展规划与质量管理处及其他相关部门根据相关支撑材料予以赋分。
4.审议与公示。绩效目标与重点工作考核组对上述赋分进行汇总，提出各单位绩效目标、重点工作年度考核结果建议，经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公示，并接受相关部门单位的异议和答辩。
二、2021年度考核领导小组会议增加3条赋分补充说明：
1. 国家（省）未遴选，本指标只有1个或2个考核点的，将未遴选考核点分值分解到本类别其他指标；有3个及以上考核点的，将未遴选考核点分解到本指标其他考核点；
2. 国家（省）已遴选只有入选和未入选两个结论的，学校积极申报但未入选的，赋该考核点分值的30%（相当于三等奖）；
3. 职能部门层面，要求“完成”的，阶段性完成或因客观因素影响而未完成的，按50%赋分；有时间节点并基本完成的，按得分的90%折算。
[bookmark: _GoBack]三、2022年度考核领导小组会议增加1条赋分补充说明：
1. 受客观因素影响，各项准备已做好但未举办的会议或活动，按照100%计分，列入2023年工作计划并不赋分，未完成相应扣分。


